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江江环改〔2024〕39号

当事人：广东翰洋环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群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KCCXXY

住所：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长逸路9号C幢三楼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

2024年9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及CEMS正在运行。经调查，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平板玻璃制造，已领取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7007993049520001P，重点管理类别）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玻璃工业-平板玻璃》（HJ856-2017）“7.6.1自动监测”，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废气自动监测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代替HJ/T 75-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2017代替HJ/T 76-2007）执行。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已签订《江门市重点污染源运维服务合同》，委托你单位对其3套CEMS（AC线、B线及D线）提供运维服务。

2024年9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单位在运维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AC线、B线监控点的在线监控设备在6月21日的全系统校准中，没有将零气、高浓度标准气体、零气、中浓度（50%～60%的满量程值）标准气体、零气、低浓度（20%～30%的满量程值）标准气体按顺序通入仪器，同时亦没有重复测定3次取平均值计算示值误差，不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代替HJ/T 75-2007) 附录A “A.4.1 气态污染物 CEMS 和氧气 CMS 示值误差 c)”的要求。
你单位存在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有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3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等；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江门市重点污染源运维服务合同》、排污许可证副本部分页、环保工程师身份证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自动监控（烟尘烟气）运行工及销售经理的身份证、自动监控（烟尘烟气）运行工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的凭证、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全系统标定和示值误差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为证。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改正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的违法行为。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4日


